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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局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30日 

 

青海多措并举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

进“三北”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，青海省

立足省情、林情、沙情，聚焦目标任务，在推进规划布局、系统

治理、政策扶持、制度落实上综合施策，靶向发力，不遗余力抓

好三北工程建设，打好荒漠化综合防治攻坚战，全力以赴筑牢青

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。 

一、强化规划引领，筑牢“两源两盆一湖”生态防护体系 

青海省围绕国家对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整体布局和

战略谋划，以《青海省三北工程六期规划》《青海省防沙治沙规

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和科学绿化三年行动计划、防沙治沙三年

行动计划为依托，科学谋划“两源两盆一湖”（即长江源区、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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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区、柴达木盆地、共和盆地、青海湖流域）五大建设布局，

全力打好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攻坚战、歼灭战和阻击战，率先推动

生态光伏治沙试点建设，保障清洁能源基地周边生态安全，力争

到 2030 年完成科学国土绿化 0.096 亿公顷，沙化土地综合治理

104.47 万公顷，新增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域 40 万公顷，全省可

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、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、农田林网化率达

到国家平均水平，工程治理区绿洲生态防护体系更加完备，森林、

草原、湿地、荒漠生态系统多样性、稳定性、持续性明显增强。 

二、坚持系统治理，着力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

青海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由单

一生态要素修复转向多生态要素系统修复，实行生态系统整体保

护、系统修复、综合治理。统筹“水、土、路、种、技、管”一

体推进，和“由点及线、由线及面”的全域治理措施，注重自然

地理单元的完整性、生态系统的关联性、跨区域的协同性和修复

目标的综合性，实行各种生态要素的一体化修复。实行高原寒旱

区节水灌溉、保墒整地，针阔混交、乔灌草相结合的国土绿化新

模式，大力开展城市周边、乡镇村庄、交通沿线、河湖两岸高标

准绿化，持续推进全国首批三个试点之一的湟水规模化林场和南

北山绿化工程建设，做好三北工程试点县建设工作。坚持科技引

领，加大防沙治沙示范县建设、林草项目科技支撑和技术推广，

大力普及和应用治沙造林实用技术，不断提升集科学研究、试验

示范、推广应用为一体的防沙治沙科研体系建设。 

三、加大政策扶持，不断激发全社会林草建设动能 

青海省压紧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任务分工，强化经济社会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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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指标考核，确保相关规划目标全面落实。加大规划实施监督

评估力度，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、一任接着一任干。全面推行林

草生态工程项目法人制、招标投标制、资金报账制、工程监理制、

绩效评价制、公开公示制，确保各类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和工程建

设质量。深化完善青海省《关于创新造林机制激发国土绿化新动

能的办法》《青海省营造林工程先建后补实施细则》等扶持政策，

全面落实税收、用电用水等优惠政策，切实保障治沙造林主体的

合法权益，积极培育造林大户、家庭林场、农民合作社、龙头企

业、林业职业经理人等新型经营主体。坚持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向

沙区倾斜的政策，积极探索国家投资引导、地方财政大力扶持、

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，不断激发大规模国土绿化

强劲动力。 

四、坚持依法依规，持续强化保护林草生态资源 

青海省坚持以最严格的制度保护林草生态资源，推深做实林

（草）长制，进一步完善信息通报、巡林巡草、督查考核等重要

制度，探索建立“林草长+检察长+警长”等新机制，把林草生

态资源纳入林（草）长制严格管护，不断巩固提升生态治理成效。

完善生态管护员管理制度，将全省的森林、草原、沙区植被、古

树名木、野生动植物等林草资源纳入网格化管护体系。全面落实

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规范沙区用水许可管理。

持续做好林草湿荒生态综合监测工作，严格林地、草地、湿地征

占审核审批，认真落实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政策，依法查处破

坏林草资源违法违规案件。严格落实“双包五联”“五查五促”

“六大联动”“专项督察制”“包片蹲点制”等工作机制，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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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，加强防火队伍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，

加大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及防火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力度，坚

决防范遏制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。完善林草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

治理体系，深入开展松材线虫病等重大外来有害生物防控专项攻

坚行动。加快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，确保三

江源、祁连山、青海湖等重要生态系统实现完整性、原真性、系

统性保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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